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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向该方提供咨询、信息和技术援助，具体条款和条件由双方协商确定，以加
强该方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规范，以及其相关活动、程序和系
统；b)�将向该方提供关于其与技术规范相关措施、技术法规和/或合格评定程序
相关特定兴趣领域的技术合作计划的信息；c)�将通过其主管部门与该方就其现行
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任何疑问进行磋商

每一方将促进其境内具有公认标准化活动的机构与另一方的机构在其境内进行标准
化活动合作，视情况而定。
第八条七款�此外，各方将促进在不同级别上实施技术合作计划，以促进相互承认协

议的实施。
第八条第八款。-�应一方请求，各方在收到请求后应尽快举行会议，以：
a)�审议或商讨关于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或合格评定程序等具体事项，这些事
项可能影响各方之间的贸易；b)�促进各方之间的技术合作；c)�促进相互承认协
议的谈判进程；以及d)�讨论任何其他相关事项。第九章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第九条第一条。-�各方在制定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方面，应遵守《卫生和植物卫

生措施应用协定》（AMSF）的规定，该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第九条第二条。-�各方承诺具体落实本章的规定。

第九条-3.-�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于1997年11月13日签署的关于
动物卫生领域科学和技术合作基本公约的补充协定，是本章节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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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4.-�缔约方仅在实现其适当卫生或植物卫生保护水平所需的程度内，设立卫生
和植物卫生措施，并应考虑其应用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第九条-5。缔约方承诺避免其适用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构成对贸易的不合理障碍。
第九条-6。缔约方可设立或维持提供比基于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的措施所能达到的

保护水平更高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前提是有科学依据且遵守了AMSF规定的程序。

第九条-7。缔约方将启动旨在承认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及其相应的控制和批准程序
的等效性的程序，并基于相关国际机构确立的实践。为此，将向进口方提供合理的准入，
以便进行检查、测试及其他相关程序，一旦其提出请求。

第九条-8。缔约方承诺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应基于对人类和动物生命健康的现有风
险或植物保护的适当评估，并考虑相关国际组织的指南和技术。

第九条-九。-�各缔约方将承认无病区或无虫区，或病虫害低流行区，其依据为卫生和
植物卫生主管部门商定的区域化标准和程序。此类标准应与美洲和太平洋盆地国家卫生组
织所确定的内容相一致。

第九条-十。-�一旦收到关于承认无病区或病虫害低流行区的申请，将设定合理期限，
以便被申请方通知其决定给另一方。
第九条-十一。-�各缔约方可就具体要求达成协议，其履行将允许源自无病区或病虫害

低流行区的农产品，若达到出口方要求的保护水平，则可进入进口方领土。

第九条-十二。-�卫生和植物卫生主管部门将确定实施无病区或病虫害低流行区核查和
检查活动所需的措施，并提供必要协助，以确保此类活动能够有效且令人满意地开展。

第九条-13.-�各缔约方可以允许进口来自加工厂和其他设施的动物或植物来源的产品
和副产品，一旦这些设施根据其各自卫生和植物卫生国家立法获得批准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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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14.-�卫生和植物卫生主管部门将确定农产品进入其领土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标
准，以及边境口岸的检查和验证控制，这些控制必须与美洲和太平洋盆地国家卫生组织的
规定相兼容。

第九条-15.-�各缔约方将设立接触点以进行信息交换和技术合作。
第九条-16.-�每个缔约方根据美洲和太平洋盆地国家卫生组织第五条-7，可以采取必

要的临时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或植物卫生。
第九条-17.-�负责卫生和植物卫生的当局将根据其认为必要的程度举行会议，以评估

本章的实施情况，并将其结果报告给委员会。
第九条-18.-�卫生和植物卫生当局在与委员会协调的情况下，可以成立临时技术工作

组，其职能是审查并提出针对农产品进入各缔约方相应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卫生和植物
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九条-19.-�一个缔约方可向另一方提出技术咨询，以获取关于该方采取的卫生和植
物卫生措施的信息和澄清。

CAPITULO�X

CONVERGENCIA

根据蒙得维的亚条约1980第34条所述的评估和趋同会议，缔约方将研究推进本协定
所包含的治疗措施的渐进式多边化的可能性。

CAPITULO�XI

ADMINISTRACION�DEL�ACUERDO

第十一条-1。-�每一方指定一个政府机构以促进缔约方之间就本协定涵盖的任何事项
进行沟通。在巴西方面，该机构将是拉丁美洲一体化部门，或其继任机构。在墨西哥方
面，该机构将是ALADI经济秘书处的附属总干事，或其继任机构。

第十一条-2。-�每一方应尽可能通知另一方其认为可能影响或实质性影响该另一方在
本协定项下利益的任何法律、法规或规定。每一方应根据另一方的请求，提供与其领土
内任何对其在本协定适用方面具有兴趣的措施相关的信息。本条所述的通知或信息提供
不应预判该措施是否与本协定相兼容。


